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3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黎研發長文龍                       記錄：郭明玉 

出(列)席人員：如出列席人員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主管及代表出席會議，在本學期中有許多研發相關工作，承蒙

各院系所之教師予以協助，再此表達感謝。 

本會議將有一項與推動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使用議題之提案，請各位主管給予

建議；此外，本會議將報告典範計畫 102 年的產學研發成果，讓各位主管進一步瞭

解本校研發成果，再此謝謝各位主管之參與及協助。 

貳、 姚校長致詞： 

一、 感謝研發處及研發總中心過去一學期來的努力，過去一兩年來，本校的研發

單位業務量倍增，除了例行的研發業務外，還增加典範科大計畫，在產學合

作、技轉及與公會互動方面，更大幅度的擴大進行，謝謝兩單位的研發主管

努力推動相關工作；研發總中心林主任，因個人生涯規劃，即將卸任，過去

這一年，研發總中心獲得國科會技轉績優中心及經濟部創新服務獎第一名、

技轉成果逐年攀升及研展中心的設立，讓本校的研發成果展示與交易成為各

校的典範，皆為研發總中心近年來的突破，謝謝林主任的協助；研發處作為

典範科大計畫的主要推動單位，彙整全校的研究動能，也是非常辛苦的；總

之，本校研發還要繼續往前走，不管是產學合作及論文數量的提升都相當重

要，有賴兩個研發單位的持續推動。 

二、 在推動研究動能方面，本校教師僅有 435 人，若與台、成、清、交等大學競

爭，以中央大學為例，其教師員額約 500 多位，該校以五年五百億聘用之研

究人員約 900 多位產生研究動能，與其相比，本校尚有很大的差距，故請各

學院、系所、研發處及研發總中心共同努力增加研究人員數： 

(一) 加速進行聘任專案研究教師事宜。 

(二) 研議退休教師繼續參與研究行列。 

(三) 增加優秀研究人員。在此，謝謝菁英會提供 20 家校友公司，提供本校若

干獎學金，聘請優秀研究人員，期望在校友的挹注下，增加本校研發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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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之，請研發處及研發總中心在過去的基礎下，今年能更努力，本校的產學

合作及 SCI 論文數量，能夠繼續成長，並增加本校優秀的研究人員，請大家

在會議中能提出相關建議，提昇本校研發生力軍的質與量。 

參、 王副校長致詞： 

誠如校長剛才所提，本校研發處及研發總中心兩個單位的業務非常多，除了例

行性的業務外，新增了許多政策及作法，兩個單位的主管及同仁都全力以赴，促成

各項進步，在此感謝兩單位以及各院系所的協助，希望兩單位能繼續合作，努力完

成今年的目標。 

肆、 典範計畫 102 年成果報告－產學研發：略。 

伍、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非政府機關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擬研訂合理之經費使用標準提請討論。

(請參閱附件一、二) 

說  明： 

一、 鑒於目前非政府出資之產學計畫案，經費匯入本校後，本校無相關依循

辦法，故比照政府機關經費編列及核銷標準，對重視時效及成效之產學

合作計畫，多所不宜，爰擬訂定本校相關規定，經校內行政程序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備後辦理。 

二、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如附件二，請參考提出修訂

建議，如項目(十三)及(十四)： 
項目 原編列基準 擬放寬之編列基準 備註說明 

(十三)國內旅

費、短程車資、

運費 

短程車資單趟上限 250 元（短

程車資應檢據核實報支。凡公

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

公務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不得報支） 

短程車資單趟上限 500 元（應

檢據核實報支）；未持單據者

短程車資單趟上限 250 元。 

自行開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

路段公民營陸上大眾運輸工具

最高等級之票價加短程車資上

限報支。 

1.放寬短程車資上限及

未具單據者可核銷之

範圍，並增加自行開

車者之油資補貼。 

2.須為計畫內人員，且

申請公差假經核准

者。 

(十四)膳宿費 一、 辦理半日者：  

(一) 每人膳費上限 120

元。 

(二)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

討會（不包括講習、

訓練及研習會），每

人膳費上限為 550

元。 

二、 辦理 1 日（含）以上者：

(一) 參加對象為政府機

一、 辦理半日者：  

每人膳費上限為 550 元。 

二、 辦理 1 日（含）以上者： 

每人每日膳費上限為

1,100 元；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2,000 元，外賓每日

住宿費上限為 4,000 元。 

1.膳宿費放寬依辦理國

際性會議、研討會之

標準辦理。 

2.須為計畫內人員，且

申請公差假經核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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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校人員者，每人

每日膳費上限為 250

元或 275 元；每日住

宿費上限為 1,400 元

或 1,600 元。 

(二) 參加對象主要為政

府機關學校以外之

人士者，每人每日膳

費上限為 500 元；每

日 住 宿 費 上 限 為

1,400 元。 

(三)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

討會（不包括講習、

訓練及研習會），每

人每日膳費上限為

1,100 元；每日住宿

費上限為 2,000 元，

外賓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4,000 元。 

三、 設備費：超過 10 萬元未達 100 萬元者，擬比照科研採購之規定辦理。 

辦  法：本次會議討論，蒐集應修訂項目或方向，供研發處訂定辦法之參考。 

決  議：本提案之方向正確，請研發處朝此方向增修相關辦法，會後若有相關建議，

可向研發處提出。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各組工作報告：略，請參閱研發會議簡報資料。 

一、 土木系陳主任提問：有關校外實習部份，國際生如欲回到自己國家進行實習，

請問是否可行。 

研發長答覆：本處目前尚未遇到此情形，將於會議研議後答覆。 

本處會後研議： 

(一) 經與土木系瞭解後，提問返國實習之國際生領有外交部臺灣獎學金且其

校外實習課程為專業選修，依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之規定，除必修課程

之實習外，不得在臺工作、打工、工讀或實習，故土木系及國際事務處

已做後續處理。 

(二) 另，與教務處瞭解，國際專班學生可適用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

但仍以國際專班之課程標準訂定為原則，無嚴格規範其必修性，惟編制

於日間大學部之國際生，須於畢業前完成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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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間大學部國際生之實習，以本國實習機構為原則，並依各系所規定安

排及辦理在臺工作證。若選擇返國實習是允許，但須依本校實習辦法規

定辦理，由各系所評估其實習機會之合適性，且請國際生提供其返國實

習的機構相關證明資料，如公司基本資料表、實習期間、實習錄取資料

等等，俾各系所做瞭解及做為實習輔導老師評估之依據。 

捌、 散會(下午 4 時) 


